遊覽車客運業調派逾65 歲駕駛人駕駛交通接駁趟次報備表單
	公司名稱： 
	承辦人: 
	

	連絡電話：
	傳真: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管轄監理所（站）:
	

	出車日期
	出車時間
	車號
	駕駛姓名
	行駛起點
	目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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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12年5月24日遊覽車客運業調派逾65歲駕駛人駕駛交通車適用勤務態樣及實務作業研商會議紀錄所訂原則，業者填報逾65 歲駕駛人駕駛之趟次，應屬單純交通接駁性質，非做為旅遊用途。
2.遊覽車客運業逾65 歲駕駛人駕駛交通接駁趟次因業務需要，有駕駛上午6時至至下午6時以外時段之需求，應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之7第3項規定，向監理機關提出申請。
